    

CB常见问题
◆CB证书和报告可以在哪些国家使用？
参加CB体系的国家共有54个，如下：
	美洲
	欧洲
	亚洲

	美国；加拿大；
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哥伦比亚
	英国；爱尔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挪威；瑞典；芬兰；俄罗斯；丹麦；波兰；荷兰；比利时；德国；捷克；奥地利；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匈牙利；瑞士；意大利；白俄罗斯；乌克兰；罗马尼亚；希腊；土耳其；塞尔维亚；克罗地亚; 保加利亚
	中国；韩国；日本；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印度；以色列；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巴林

	
	
	大洋洲


	非洲
	
	

	
	
	澳大利亚；新西兰

	南非；肯尼亚；利比亚
	
	


◆申请CCC/CQC证书时是否可以同时申请CB证书？
    可以。与CCC/CQC同时申请CB免收申请费，一次申请获得两份证书。
◆CB认证是否包含工厂检查？
    不包括。CB认证仅为样品检测。如果在转换国外认证标志时需要进行工厂检查，可联系CQC，CQC与很多国外机构签有工厂检查相互委托协议。
◆申请CB证书时为什么要说明拟出口的国家/地区？
    由于CB检测是以IEC标准为基础的，有一些非CB成员国，只要本国法规规定是依据IEC标准对产品进行检测的，同样可以认可CB证书和检测报告。将国家标准差异的测试结果作为测试报告的附件之后，才算完整有效，否则目标市场国会拒绝接受CB证书/报告，还会要求重新提交样品，到当地补做测试，这样将会延长认可时间和花费更多的费用。所以当企业在申请CB证书时，就应充分考虑产品可能的销售范围，向NCB及CBTL说明产品预计出口的国家和地区，以便明确该国家的标准差异情况，使CBTL在进行测试时将有关的国家差异列为试验的内容，一次性进行各国差异的检测，避免在利用CB证书和报告申请国外认证时，遇到不予认可的情况。
◆申请CB证书，对申请人有哪些要求，可以把多个申请人，多个工厂放在一次申请，一次测试可以吗？
申请人应是能承担法律责任的独立实体。 申请人若委托代理人办理获得CB测试证书事宜时，应向CQC 提交委托书。 通过一次申请﹑一次测试所获得的CB测试证书可以覆盖制造该产品的一个或几个国家中的一个或多个工厂，但是每张CB测试证书对应的申请人只能是一个。如果申请包含多个工厂时，申请人应标明每个工厂的地址，且应提交保证来自不同工厂的产品都是相同的证明（声明）。 申请人可以要求对目前CB体系中已有的其他CB成员国的国家标准差异进行测试。当申请人/制造商/生产厂信息中有任何一个地址所在地为非IECEE成员国时，申请人应对每份颁发的CB测试证书向IECEE交纳附加费。附加费的数额由IECEE确定（目前为150瑞士法郎）并由CQC代收、汇寄IECEE帐户。
◆一张CB证书可以使用多个商标吗？如若发生变更该怎样处理？
在申请CB证书时可以同时使用多个商标。根据IECEE规则要求，自2006年1月1日起，每张CB证书只能对应一个商标品牌，每个申请单元中只能包含一个商标品牌（Brand name），如果产品具有多个商标品牌，应分别提交申请。申请人应确保这些商标已注册或经过商标持有人的授权。如果是商标持有人授权申请人使用，则必须有相关授权证明。如果商标发生变更，申请人应及时向CQC提交变更申请并提供证明材料，由CQC按照变更情况处理，变更次数不作限制
◆CB测试证书的使用
    CB测试证书只有在和其对应的CB测试报告同时使用时有效。证书持有者可以直接利用CB测试证书和测试报告获得CB体系的其它成员国的国家认证。IECEE-CB体系成员国及其认可范围信息见以下网址：
http://members.iecee.org/iecee/ieceemembers.nsf/CBTLs?OpenView
◆CB测试证书的有效期限
    IECEE对CB测试证书的有效期限没有明确规定。但是认可NCB通常会对颁发时间超过三年的CB测试证书提出异议。 
◆CB标志
    CB标志不能直接用于产品的商业宣传，如印刷在产品外包装上。但是证书持有方可以在商务信函中向采购方提及获得CB测试证书的情况, 以利于产品的销售。
◆CB测试证书信息的公布
    在获得证书申请人同意后，CB测试证书的部分信息将在IECEE 网站公开区域公布，便于申请人及其客户查询。网址如下：http://certificates.iecee.org/
◆CB测试证书及报告的变更
· 名称、地址、生产厂的更改
    申请人可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向CQC申请，此类变更次数不受限制，CQC对证书保持原证书编号后加后缀A1,A2,A3等以及在证书附加信息表明变更内容和原因。
· 关键零部件或原材料的变更
    关键零部件或原材料发生变更，向CQC提出变更申请，提供相关变更技术材料，CQC指定检测机构出具差异试验报告， CQC对证书保持原证书编号加后缀M1,M2,M3以及在证书附加信息表明变更内容和原因,变更次数最多三次，超过三次必须颁发新的编号CB测试证书。
◆CB测试证书认可过程争议的处理
    申请人持有CQC颁发的CB证书在获取其它NCB认可的过程中遇到质疑或不予认可情况时，申请人应首先向认可NCB或NCB所属的测试机构询问具体原因。如果认可方对CB测试报告的部分技术内容存在疑问，申请人应积极与CQC和/或检测机构联络反馈，根据实际情况共同解决问题，如果申请人使用CB证书时遇到了不公正待遇，应注意保存往来邮件等证据，向CQC进行反馈，CQC将根据争议情况，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向IECEE申诉委员会提出申诉等手段进行处理。CQC联系电话：010-83886109/83886111/83886451
